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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402,100,7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飞南资源 股票代码 3015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晓娟 张丽师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桂和路大冲路段3号之六飞南

研究院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桂和路大冲路段3号之六飞南

研究院

传真 0757-85638008 0757-85638008

电话 0757-85638008 0757-85638008

电子信箱 ir_feinan@163.com ir_feinan@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有色金属类危险废物处置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业务，是一家覆盖危险废物收集、无害化处置、资源回收利用的环保企业。

公司采用危固废协同处置的技术，在动态平衡的生产过程中，通过配比不同品质、重量的金属物料，提高危废处置效率和有色金属回收率，降低危废处置

成本及产品加工成本，并将危废无害化与资源化融为一体，同步实现危废处置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经许可的危废经营资质达到121.06万

吨/年，其中广东飞南于2024年11月新增取得10万吨/年废电路板处置资质，危废资质规模增加至55万吨/年，单体处置能力在广东省内位居前列；全资子公司

广西飞南于2024年5月取得30万吨/年的许可证。 公司经许可的危废经营资质具体如下：

公司名称

核准经营规模

（万吨/年）

核准经营内容

广东飞南 45

表面处理废物 (HW17类中的336-050-17、336-052-17、336-054~059-17、336-062~064-17、336-066-17，仅限固

态)、含铜废物(HW22类中的304-001-22、398-005-22、398-051-22，仅限固态)、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HW48类

中的091-001-48、321-002-48，仅限固态)，共45万吨/年。

广东飞南 10 其他废物（HW49类中的900-045-49，仅限不含元器件的废电路板）10万吨/年。

江西飞南 6.5

表 面 处 理 废 物 (HW17：336-054-17、336-055-17、336-058-17、336-062-17、336-063-17、336-064-17、

336-066-17)。 含 铜 废 物 (HW22：304-001-22、398-005-22、398-051-22)。 含 镍 废 物 (HW46：261-087-46、

384-005-46、900-037-46)。 有 色 金 属 采 选 和 冶 炼 废 物 (HW48：321-002-48、321-008-48、321-013-48、

321-027-48)。

备注：（1）限接收以含铜为主的危险废物，不可接收液态危险废物；（2）336-063-17、336-064-17、336-066-17

和321-002-48仅限省内转移。

江西兴南 10

表 面 处 理 废 物 (HW17：336-054-17、336-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62-17、

336-063-17、336-064-17、336-066-17)。含铜废物(HW22：304-001-22、398-005-22、398-051-22)。有色金属采选

和冶炼废物(HW48：321-002-48、321-008-48、321-013-48、321-027-48)。

注：限接收以铜为主的固态危险废物原料，处置利用方式为R4。

江西巴顿 19.56

表面处理废物(HW17：336-051-17、336-052-17、336-058-17、336-062-17、336-063-17、336-066-17)。 含铜废物

(HW22：398-051-22)。 含锌废物（HW23:336-103-23、900-021-23、312-001-23、900-000-23）。 有色金属采选和

冶 炼 废 物 (HW48：321-002-48、321-003-48、321-008-48、321-009-48、321-010-48、321-011-48、321-013-48、

321-014-48、321-019-48、321-021-48、321-027-48、321-028-48、321-029-48)。

注：不可接收液态危险废物。

广西飞南 30

收集、 贮存 、 利用、 处置 10大类 54小类危险废物：HW02医药废物（271-004-02、272-003-02、275-005-02、

276-004-02）4000吨/年，HW06含有机溶剂废物 （900-405-06、900-407-06、900-409-06）9000吨/年，HW08含矿

物 油 废 物 （251-002-08、251-003-08、251-006-08、900-199-08、900-200-08、900-204-08、900-210-08、

900-213-08、900-215-08、900-221-08、900-249-08）63000 吨 / 年 ，HW11 精 （蒸 ） 馏 残 渣（309-001-11、

900-013-11）7000吨/年，HW12染料、 涂料废物 （264-012-12）2000吨/年，HW13有机树脂类废物（265-104-13、

900-451-13）5000 吨 / 年 ，HW17 表 面 处 理 废 物 （336-050-17、336-051-17、336-052-17、336-053-17、

336-054-17、336-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59-17、336-060-17、336-061-17、

336-062-17、336-063-17、336-064-17、336-066-17、336-067-17、336-068-17、336-069-17、336-101-17）

120000吨/年，HW22含铜废物（304-001-22、398-005-22、398-051-22）25000吨/年，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

物 （091-001-48、321-002-48、321-008-48、321-027-48、321-031-48）36000 吨 / 年 ，HW49 其 他 废 物

（900-039-49、900-045-49、900-046-49）29000吨/年，经营规模合计30万吨/年。

2023年以前，公司生产基地以广东飞南（即肇庆基地）、江西飞南、江西兴南为主，主要处置含铜危废，资源化产品以电解铜为主。 2023年至今，随着江西

巴顿和广西飞南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公司能够实现铜、镍、锌、锡、金、银、钯等多金属深度资源化，新增产出镍精粉、锌锭、焊锡锭、金锭、银锭、钯粉等彻底资

源化产品，构建多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产业闭环，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广东飞南、江西飞南和江西兴南基地保持平稳正常运行，其中新建项目肇庆基地废电路板资源化利用项目完成建设，于2024年11月取得10万

吨/年废电路板处置资质并投入运行；江西巴顿项目各产线经过优化调整，生产状况持续向好，资源化产品产出增加，全年产出包括锌锭、阴极铜、铟锭、电积

镍、冰铜、铅锑铋合金、焊锡锭、金锭、银锭、钯粉、粗硒等多种产品；广西飞南项目于2024年5月取得30万吨/年的危废经营资质后，公司组建原料采购队伍，根

据市场原料等情况进一步对生产产线优化调整，资源化后端产线（利用低冰镍等含镍物料产出高冰镍，高冰镍经浮选后产出镍精粉、铜精粉）实现合格产出

并销售。 此外，公司同步对广西飞南资源化前端产线（侧吹炉）和资源化后端另一产线（转炉）进行技术改造，截至报告期末，技改已基本完成，产线已于2025

年一季度投入运行。

报告期内，危废处置行业竞争依然激烈。 公司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物料充足供应，确保生产稳定运行，全年共收运各类危险废物约

40.89万吨（不含内部转运），其他金属物料45.98万吨（不含内部转运），各金属的产销情况如下：

序号 金属名称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产销率

1 铜 吨 122,602.65 123,162.85 100.46%

2 金 克 1,183,159.84 1,168,174.94 98.73%

3 银 千克 89,446.30 88,199.37 98.61%

4 铂 克 103,632.71 102,839.37 99.23%

5 钯 克 659,090.45 654,848.28 99.36%

6 镍 吨 9,493.79 9,503.86 100.11%

7 锡 吨 5,633.89 5,653.71 100.35%

8 铅 吨 11,958.52 12,648.61 105.77%

9 锌 吨 29,669.35 29,577.65 99.69%

10 锑 吨 539.54 579.47 107.40%

11 铋 吨 173.15 185.03 106.86%

12 铟 千克 11,111.10 10,826.37 97.44%

13 钴 吨 107.20 106.57 99.41%

14 硒 吨 46.72 38.89 83.24%

15 碲 吨 32.80 24.98 76.16%

16 钌 克 32,676.54 31,621.50 96.77%

17 铱 克 11,627.13 11,251.72 96.77%

18 铑 克 7,353.61 7,116.18 96.77%

新建项目方面，公司在确保现有业务稳定运行的基础上，综合考虑行业政策、市场情况以及自身财务状况等因素，合理、有序、稳健地推进项目。 控股子公

司赣州飞南工业废盐资源化利用项目位于江西会昌工业园氟盐新材料产业基地（九二基地），规划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废盐40万吨/年，产出氯化钠、硫酸钠、

烧碱、液氯、盐酸等资源化产品，进一步延长资源化链条，完善产业布局。报告期内，项目已取得环评、能评等批复，并陆续开展建设相关工作。 肇庆基地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和报废汽车拆解项目正在办理前期环评等相关手续。

团队建设方面，随着新建项目的建成投产，近两年公司员工人数大幅增长。 公司通过开展“导师制” 培养计划、班组长特训班培训等活动，提升员工管理

能力和业务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首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案，进一步完善薪酬和激励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69,153,441.7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390,500.48元，同比下降28.69%，主要是由于公司报告期套期保

值业务期货合约亏损较大（去年同期盈利较大）及捐赠等非经常性损益影响，以及因公司规模扩大，总体管理成本及财务成本有所增加所致；报告期公司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2,610,472.59元,同比增长94.58%，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主要为公司根据现货需要使用期货合约对铜、锡

等部分存货金属进行价格风险管理，以降低金属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由于期货合约与存货结存具体项目无法一一匹配，会计核算上按金融工具准则确认损

益，期货损益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不适用套期会计，报告期内公司价格风险管理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为-10,467.61万元，其中，计入投资收益金

额为-1,656.35万元；此外，公司于报告期内向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无偿移交供配电设施资产，影响当期损益约2,929.88万元（含税）。

（二）主要服务及产品

1、危废处置服务

公司主要为金属电镀、电器电子生产、有色金属冶炼等产废企业提供危废处置服务。 公司肇庆基地危废处置资质达55万吨/年，单体处置能力在广东省内

位居前列。 公司较早进入危废处置行业，顺应环保严监管的趋势、依托强大的处置能力、适应性高的处置技术、长期积累的危废收集网络，与广东、江西、江苏

等地区的金属电镀、电器电子加工等各类产废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收废网络。

2、资源化产品

公司将不同批次金属品位低、杂质含量不同的危险废物，配合含铜等金属物料，富集危固废中的金属，产出电解铜、阳极泥、铜锡泥、烟尘灰、硫酸镍等资源

化产品，其中阳极泥、铜锡泥、烟尘灰等产品通过江西巴顿进一步深加工，产出锌锭、金锭、银锭、钯粉等彻底资源化产品。 公司的资源化产品主要销售至下游

金属加工、金属制品制造等行业，包括铜材加工、金银等贵金属加工企业。 公司资源化产品为电解铜等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旺盛、价格透明、流动性高，能够及

时在市场上寻找到交易对手。

（三）经营模式

上游，公司危废来源包括金属电镀、电器电子生产、有色金属冶炼等各类产废单位，其他含金属物料来源包括企业及家庭产出的废旧电子产品、家电产品、

含金属部件、废杂铜、含金属炉渣、生产型企业边角料等。 下游，公司通过危固废协同处置产出的资源化产品又可广泛用于各类工业生产。

1、收集/采购模式

公司所需原材料由采购中心统一收集/采购，主要包括含铜镍污泥、有色金属冶炼废物和铜粉、铜块、杂铜、氧化铜、碳酸铜、含金属炉渣等各类含金属物料

及残极碳块、煤等辅助材料。 公司综合考虑资质许可情况、市场情况、产废单位需求、生产经营状况等要素制定采购计划，形成了“按月计划、按日汇报” 的灵

活采购机制。

由于危废处置单位只能处置利用其资质范围内的危险废物，公司在选择危险废物供应商时，首先审核危险废物供应商的资质文件，经审核通过后，公司再

根据危险废物供应商的资信状况、信用政策、危险废物价格等，并结合自身的资质利用率、生产计划等因素，择优选择合作。 公司采购的其他含金属物料、辅料

市场供应充足，不存在监管限制，公司综合对比含金属物料、辅料供应商的资信状况、信用政策、产品价格、产品质量、采购便利程度等，并结合自身的生产需求

等因素，择优选择合作。

2、生产模式

公司综合考虑原材料充沛情况、产能情况、生产设备运转需求制定生产计划，由生产部门执行。 公司生产部门下设生产条线及质量控制条线，其中，生产

条线按照生产工序设置备料、熔炼、精炼、电解、酸浸等生产车间，生产部门按年度、季度、月度制定生产计划，各生产车间根据生产计划进行一线生产工作；质

控条线则从安全、环保、化验、仓务管理等多角度负责日常生产的质量控制，保证生产流程的顺畅进行。

3、销售模式

公司收集的危废主要为含铜镍锌锡等金属危废，可回收利用价值与金属含量相关。 根据危废可回收利用价值的高低，公司采取付费、免费、收费方式收集

危废。公司资源化产品定价与所含金属的价值直接相关。 由于有色金属市场价格透明度高，同时为避免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公司通常根据客户需求、库存货

量等情况，按单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但是，针对合作稳定的客户，公司按年、月签订合同，并根据客户下达的订单进行交易。 公司资源化产品通常采用现款现

货的结算方式。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宏观经济增长及环保监管持续趋严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危废作为工业生产的副产物，产生量随工业发展而增长，如公司总部所在地广东省，在珠三角经济高

速发展的带动下，危废产废量位居全国前列，且受电子电器元器件加工产业集中的影响，广东省产出危废以有色金属类危废为主；另一方面，环保严监管趋势

下，企业环保意识加强，非法倾倒、排放、处置的危险废物量减少，合法处置意愿增强，危废处置市场需求增长。

2、危废处置资质规模和种类

根据相关法规，处置企业需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的规模、种类范围内，收集并处置危险废物。 公司长期专注有色金属类危废处置利用业务，形

成了危废处置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经许可的危废经营资质达到121.06万吨/年，其中广东飞南于2024年11月新增取得10万吨/年废电路板处置资质，危废资质规模增加

至55万吨/年，单体处置能力在广东省内位居前列；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于2024年5月取得30万吨/年的许可证，为公司拓展区域危险废物处置业务市场奠定

基础，也有效提升公司对危险废物的整体利用能力。

3、危固废深度资源化利用能力

公司原材料及产成品均富含各类金属，通过富集、提炼实现资源回收后，资源化产品中的金属购销价差是公司盈利主要来源。 通常，产成品中金属含量越

高、杂质含量越低，则折价系数高，购销价差会扩大。

经过十余年生产实践，公司将成熟的冶金工艺运用于有色金属类危废处置行业，对于不同批次金属品位不同、杂质不同的危险废物，配比含铜物料，通过

危固废协同处置工艺实现有色金属回收，克服了含铜危废处置领域内普遍存在的铜金属资源化程度低的难题，能够将铜金属深度资源化至电解铜，从而实现

较好的经济效益。 2023年至今，随着江西巴顿和广西飞南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公司能够实现铜、镍、锌、锡、金、银、钯等多金属深度资源化，新增产出镍精粉、

锌锭、焊锡锭、金锭、银锭、钯粉等彻底资源化产品，构建多金属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的产业闭环，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2年末

总资产 12,576,778,316.41 10,605,512,802.45 18.59% 7,588,933,60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17,398,772.42 4,381,598,461.89 3.10% 3,309,243,700.02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营业收入 12,569,153,441.75 8,668,336,592.67 45.00% 8,766,531,59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390,500.48 180,053,458.85 -28.69% 212,432,88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2,610,472.59 109,265,656.54 94.58% 242,795,57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543,052.10 -701,184,413.52 不适用 556,668,67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10 0.4866 -34.03% 0.59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07 0.4866 -34.09% 0.59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4.97% -2.08% 6.38%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285,131,351.49 3,252,876,366.99 3,601,659,307.60 3,429,486,41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5,003,810.29 158,649,447.38 97,268,792.23 -52,523,9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965,821.32 251,704,515.26 99,570,315.13 -80,698,53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2,199,083.27 476,168,736.29 255,402,835.19 -53,829,436.1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 期 末

普通股 股

东总数

10,6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2,20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孙雁军 境内自然人 35.81% 144,000,000.00 144,000,000.00 不适用 0.00

何雪娟 境内自然人 35.81% 144,000,000.00 144,000,000.00 不适用 0.00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6% 11,507,664.00 0.00 不适用 0.00

王安邦 境内自然人 2.33% 9,350,640.00 0.00 不适用 0.00

宁波启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8,041,320.00 8,041,320.00 不适用 0.00

潘颖 境内自然人 1.88% 7,555,420.00 0.00 不适用 0.00

宁波启南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 5,517,000.00 3,775,409.00 不适用 0.00

石河子市国泰金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 5,281,124.00 0.00 不适用 0.00

王琼 境内自然人 1.16% 4,675,320.00 0.00 冻结 4,675,320.00

陈爱玲 境内自然人 1.03% 4,125,82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孙雁军先生、何雪娟女士为夫妻关系，孙雁军、何雪娟夫妇之子孙启航先生持有宁波启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5.23%的

出资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可实际支配宁波启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公司2.00%的股份表决权。（2）石河子市

国泰金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均为北京国圣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根据石河子市国泰金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的约定，合

伙企业及其投资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决策权力全部排他性地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因此，石河子市国泰金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及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北京国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一控制下的合伙企业。 除此以外，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向肇庆供电局无偿移交供配电设施资产相关情况

为确保供电线路资产得到专业的运行维护，同时减少每年的线路维护支出和避免承担线路损耗电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于2024年内将该约18公里供配电设施资产无偿移交给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肇庆供电局，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后由肇

庆供电局负责运行维护管理并承担相关维护费用。该资产已于2024年9月完成移交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6日、2024年9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 《关于向肇庆供电局无偿移交供配电设施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关于向肇庆供电局无偿移交供配电设施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7）。

（二）公司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相关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取得了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内容：其他废物（HW49类中的900-045-49，仅限不含元器

件的废电路板）10万吨/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三）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相关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于2024年5月27日取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颁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及经营规模：收

集、贮存、利用、处置10大类54小类危险废物：HW02医药废物（271-004-02、272-003-02、275-005-02、276-004-02）4000吨/年，HW06含有机溶剂废物

（900-405-06、900-407-06、900-409-06）9000吨 /年，HW08含矿物油废物（251-002-08、251-003-08、251-006-08、900-199-08、900-200-08、

900-204-08、900-210-08、900-213-08、900-215-08、900-221-08、900-249-08）63000吨/年，HW11精 （蒸） 馏残渣（309-001-11、900-013-11）

7000吨/年，HW12染料、 涂料废物 （264-012-12）2000吨/年，HW13有机树脂类废物 （265-104-13、900-451-13）5000吨/年，HW17表面处理废物

（336-050-17、336-051-17、336-052-17、336-053-17、336-054-17、336-055-17、336-056-17、336-057-17、336-058-17、336-059-17、

336-060-17、336-061-17、336-062-17、336-063-17、336-064-17、336-066-17、336-067-17、336-068-17、336-069-17、336-101-17）120000 吨 /

年，HW22含铜废物 （304-001-22、398-005-22、398-051-22）25000吨/年，HW48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废物（091-001-48、321-002-48、321-008-48、

321-027-48、321-031-48）36000吨/年，HW49其他废物（900-039-49、900-045-49、900-046-49）29000吨/年，经营规模合计30万吨/年。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飞南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更多重要事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

证券代码：

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

2025-006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4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

通知已于2025年3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吴卫钢、吕慧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 会议由

董事长孙雁军先生主持召开，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中的财务报告部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营层有效地执行了董事会的各项决议，该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经营层2024年度主要工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 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陈军先生、吕慧先生、李建伟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02,100,7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分红52,273,101.14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62,941,089股（具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结果为准），不送红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保持独立性情况的专项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董事会对独董独立性评估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4月董事会换届选举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独立董事报酬标准为12万元/年（含税），按

月平均发放；非独立董事不因其担任公司董事而额外领取董事津贴；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根据其所担任的管理职务，按公司薪酬管理制度领取

相应报酬；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薪酬管理制度领取相应报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职等原因离

任的，薪酬按其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按上述标准领取津贴；董事吴卫钢先生未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未领取董事津贴；其他现任董事按公司薪酬管理相关规定领取薪

酬。

基于谨慎性原则，所有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全体独立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回避表决。

2024年度董事薪酬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0.1关于确认副总经理孙启蒙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关联董事孙雁军先生（为孙启蒙女士之父亲）、何雪娟女士（为孙启蒙女士之母亲）、何金堂先生（为何雪娟女士

之兄长）均回避表决。

10.2关于确认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汪华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3关于确认副总经理熊小军先生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10.4关于确认原财务总监薛珍女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之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2025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并签署相

关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本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稳健运营，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信额度的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2026年度授信额度有关授

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授信或融资合同无论授信或融资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该额度在授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一切与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

等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2025年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日常经营需

要时提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担保额度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以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

证、连带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2026年度担保额度有关授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

论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方式以担保方和金融机构签订的相关担保

协议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担保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一切与担

保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关联董事孙雁军先生、何雪娟女士（为孙雁军先生之配偶）、何金堂先生（为何雪娟女士之兄长）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开展授信融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

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前述额度有效期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拟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

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对本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授信融资业务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同意公司将合法持有的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结构性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大额存单、理财产品、信用证、保证金、

商业承兑汇票等资产作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办理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额度内可循环使用，质押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质押额度内办理质押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质押额度内签

署一切与质押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授信融资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市值管理制度（2025年4月制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舆情管理制度（2025年4月制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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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5年3月2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加兴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状况、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股本结构、未来发展前景和投资者回报

等因素，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保障了股东的合理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4年度，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制定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良好地贯彻

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效，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实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能客观、真实地

反映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4月监事会换届选举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二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监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管理职务，按公司薪酬管理制

度领取相应报酬，不再额外领取监事津贴。 报告期内，公司现任监事按公司薪酬管理相关规定领取薪酬。

基于谨慎性原则，所有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4年度监事薪酬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公司治理之（七）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内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在开展审计工作过程中，能够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

按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客观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独立发表审计意见，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

度的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主要为开展授信融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财务

收益，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额度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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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其他权益工具、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

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深圳证劵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减值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减值项目 本期计提金额（单位：元）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6,633,075.96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412,806.8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220,269.13

存货跌价准备 34,939,885.16

合计 41,572,961.12

注：以上计提的减值准备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公司2024年度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6,633,075.96元，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如下：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款项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1、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划分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A、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组合1：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组合2：国内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

B、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组合1：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应收账款组合2：应收其他客户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票据，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应收账款的账龄自确认之日起计算。

2、对于其他应收款，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其他应收款组合1：应收押金和保证金

其他应收款组合2：应收退税款

其他应收款组合3：应收合并范围内关联方

其他应收款组合4：应收其他款项

对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本公司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按账龄划分组合的其他

应收款，账龄自确认之日起计算。

（二）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2024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4,939,885.16元，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为：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是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

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本公司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存货跌价准备在原已计提的金额内转回。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 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告能够公允、客观、真实地反映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相关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4年度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约4,157.30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983.28万

元，并相应减少公司2024年末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2,983.28万元。 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在2024

年度财务报表中体现。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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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议程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公司同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基本情况

1、本方案分配基准为2024年度。

2、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不存在需要弥补亏损、提取任意公积金的情况。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390,500.48元，根据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068,080.25元后，截至期末合并报

表未分配利润为2,179,607,167.20元，资本公积余额为1,651,683,436.90元；2024年度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154,318,875.63元，根据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5,068,080.25元后，截至期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382,872,123.76元，资本公积余额为1,794,611,363.44元。公司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

402,100,778股。

3、在保证公司经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本着积极响应政策导向、与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原则，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雁军先生提议，公司董事会拟定2024年度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02,100,77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

1.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分红52,273,101.14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62,941,089股（具

体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结果为准），不送红股。

4、2024年度，公司预计现金分红为52,273,101.14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40.71%。 2024年度，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事宜。

5、在本方案披露后至实施前，如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情形，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三、现金分红方案的具体情况

（一）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52,273,101.14 0 0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390,500.48 180,053,458.85 212,432,880.88

研发投入（元） 243,391,741.53 366,888,693.62 286,169,777.77

营业收入（元） 12,569,153,441.75 8,668,336,592.67 8,766,531,599.23

合并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2,179,607,167.20

母公司报表本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元） 2,382,872,123.76

上市是否满三个完整会计年度 否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52,273,101.1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173,625,613.4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

总额（元）

52,273,101.1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元） 896,450,212.9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研发投入总额占累计

营业收入的比例（%）

2.99%

是否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9.4条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情形

否

公司于2023年9月上市，上市未满三个会计年度。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正值，且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年度末未分配利润均为正值，最近三个

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52,273,101.14元，高于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年均净利润的30%。公司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可能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公司2024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综合考虑了盈利能力、财务状况、未来发展需要等因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现金分红方案具备合理性。

2、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等财务报表项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占总资产比例 2023年12月31日 占总资产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0.00 0.00% 746,850.00 0.01%

衍生金融资产（套期保值工具除外） 0.00 0.00% 0.00 0.00%

债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 0.00 0.00% 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0.00 0.00% 0.00 0.00%

其他流动资产（待抵扣增值税、预缴税

费、合同取得成本等与经营活动相关的

资产除外）

0.00 0.00% 0.00 0.00%

四、其他说明

1、本方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备案，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2、本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审计报告；

2、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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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要求，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内容如下：

一、证券与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1、经公司2023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3年12月4日召开的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可根据现货需要使用

期货合约对部分存货金属进行价格风险管理，投入的保证金余额不超过50,000万元，交易品种为铜、镍、锡、金、银等与公司生产实际相关的金属期货标准合

约，不进行场外交易。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额度在审批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经公司2024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12月23日召开的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公司可根据

现货需要使用期货合约对部分存货金属进行价格风险管理，投入的保证金余额不超过40,000万元，交易品种为铜、镍、锡、金、银等与公司生产实际相关的金

属期货标准合约，不进行场外交易。 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额度在审批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2024年度公司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初始投资金额 期初金额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额 期末金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报告期

末净资产比

例

期货

合约

1,015.00 128,099.87 -10,467.61 0 633,658 685,494.97 59,703.8 13.22%

报告期

实际损

益情况

的说明

为规避金属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实现稳健经营目标，公司根据现货需要使用期货合约对部分存货金属进行价格风险管理，交易品种为铜、镍、锡、金、银

等与公司生产实际相关的金属期货标准合约，不进行场外交易。 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为目的，主要是为了平衡现货价格波动的风险，

但是期货合约损益确认期间和现货实物损益确认期间可能存在不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价格风险管理工具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金额为-10,467.61万元，其中，计入投资收益金额为-1,656.35万元。

套期保

值效果

的说明

公司进行价格风险管理的商品期货品种与公司生产实际相关的部分存货金属相挂钩，可部分抵消现货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价格风险的交易活动，实现

了预期风险管理目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持仓保证金余额约0.76亿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额度范围内。

三、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已制定《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规范公司商品期货套期保值行为，明确相关内部决策程序、业务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能有效防范风险。

2024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相关规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未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四、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2025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

证券及衍生品投资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符合《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301500

证券简称：飞南资源 公告编号：

2025-013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5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授信品种及用

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综合业务）及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等）时提

供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担保额度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以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

责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

上述担保额度的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2026年度担保额度有关授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担保合同无

论担保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该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每笔担保的担保期限和方式以担保方和金融机构签订的相关担保

协议为准。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担保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一切与担

保有关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

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批准。

二、提供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与本公司关系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担

保余额（亿元）

2025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亿元）

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

是否关联

担保

公司或子

公司

江西飞南、江西兴南、

江西巴顿、广西飞南

及其他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子公司

合并报表控股

子公司

≥70% 17.02 40.00 88.55% 否

广东名南、赣州飞南

及其他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

＜70% 0.00 10.00 22.14% 否

注：

1、以上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情况，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为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2、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担保额度不得跨越资产负债率70%的标准进

行调剂；

3、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飞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飞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56674912158

2、住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工业园区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金文荣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2日

7、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和服务；环保设备技术、有色金属冶炼技术、表面处理废物、含铜废物及固体废物的处置技术；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

再生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危险废物治理；租赁；有色金属、稀贵金属、矿产品的生产、加工及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65,072,060.83

负债总额 2,873,813,833.7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291,258,227.13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45,822,401.80

利润总额 23,161,416.82

净利润 24,520,699.59

10、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西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江西兴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兴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25MA3604F04W

2、住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经济开发区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金文荣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7年5月23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固体废物治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常用有色金属冶炼，

贵金属冶炼，选矿，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16,476,897.42

负债总额 3,841,079,098.1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224,602,200.69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03,719,233.68

利润总额 -103,906,459.09

净利润 -103,906,459.09

10、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西兴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江西巴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江西巴顿）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MA3688BR4K

2、住所：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新路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高卫星

5、注册资本：1,818.1818万元

6、成立日期：2017年8月29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资源再生利

用技术研发，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固体废物治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81%，江西巴顿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1%、戴春松持股8%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785,048,122.09

负债总额 3,738,259,356.5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1,046,788,765.57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3,435,414,217.89

利润总额 206,114,686.81

净利润 213,614,398.55

10、其他说明：经查询，江西巴顿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广西飞南资源利用有限公司（简称广西飞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322MA5MYT6D56

2、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工业园区石龙片区B区佳园二路1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梁文林

5、注册资本：27,9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8年1月2日

7、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58,811,555.51

负债总额 1,716,349,416.6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142,462,138.86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59,654,575.01

利润总额 -81,574,224.12

净利润 -81,167,081.06

10、其他说明：经查询，广西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广东名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广东名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25MA54D7B69M

2、住所：河源市东源县叶潭镇工业园（孙田坑林场）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何樟海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0年3月11日

7、经营范围：工业废物的处置及综合利用；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加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55%、河源市铭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45%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9,116,489.63

负债总额 12,432,635.4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56,683,854.19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34

利润总额 -326,649.42

净利润 -326,649.42

10、其他说明：经查询，广东名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赣州飞南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赣州飞南）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33MACAFDTE46

2、住所：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会昌工业园区氟盐新材料产业基地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豪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3年3月9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

询，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公司持股77%、瑞金高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萍乡伟鹏科技有限公司持股8%、海洲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

9、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751,375.40

负债总额 6,577,011.27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净资产 36,174,364.13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207.60

利润总额 -1,383,094.01

净利润 -1,383,094.01

10、其他说明：经查询，赣州飞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中的担保方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重要条款由公司、子公司与相关债权人在以上额度内协商确定，并签署相关合同，相关担保事项

以正式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0亿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7.0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37.69%；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

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

担损失的情形。

六、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升子公司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董事会对各被担保方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各

被担保方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3、对于全资子公司，除非另有约定，公司原则上不要求其提供反担保；对于控股子公司，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公司原则上要求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按

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或者反担保等风险控制措施，如其少数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或者反担保，主要系公司对该控股子公司的持股比例较

高，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控，担保额度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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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稳健运营，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品种及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综合

业务。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合作金融机构及最终融资额、融资方式后续将与有关金融机构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正式签署的协议

为准。

上述授信额度的期限为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有权机构审议批准2026年度授信额度有关授权之日止，在有效期内签订的授信或融资

合同无论授信或融资期限是否超过有效期截止日期，均视为有效。 该授信额度在授信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办理授信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一切与授信有关

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二、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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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7号）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财会〔2024〕24号）（以下简称解释第18号）的要求变更，无

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

2023年10月，财政部颁布了解释第17号，规定了“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

理” 的相关内容，该解释规定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024年12月，财政部颁布了解释第18号，规定对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

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等科目，贷记“预计负债” 科目，该解释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

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解释第17号、解释第18号要求执行。除上述政策变更外，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会计变更的性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有关要求，公司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解释第17号，执行该项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有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自解释第18号印发之日起执行解释第18号，并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项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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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4月1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15:00--17:00，在全景网提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办2024年度

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参与互动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雁军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李晓娟女士、财务总监汪华先生、独立董事陈军先生、保荐代表人赵伟

先生，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访问https://ir.

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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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

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保障公司稳健运营，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品种及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项目贷款、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等综合

业务，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合作金融机构及最终融资额、融资方式后续将与有关金融机构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

准。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孙雁军先生在上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关联方在保证期间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且

无需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担保形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孙雁军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其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

担保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孙雁军先生、何雪娟女士（为孙雁军先生之配偶）、何金堂先生（为何雪娟女士之兄长）回

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由于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

向公司提供无偿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孙雁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雁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5.81%的股份，孙雁军先生之配偶

何雪娟女士直接持有公司35.81%的股份； 此外， 孙雁军、 何雪娟夫妇之子孙启航先生持有宁波启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飞投资）

55.23%的出资额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可实际支配启飞投资所持有的公司2.00%的股份表决权。因此，孙雁军、何雪娟夫妇可实际支配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比

例为73.6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雁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担保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孙雁军先生拟对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

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和担保方式等事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保证期间公司及子公司免于向上述担保方支付担保费用，且无需提供任何反担保。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事项提供无偿的连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问题，且公司无

需就此事项向其支付任何费用，也无需公司提供反担保，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本次向公司

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经公司2024年3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孙雁军先生为公司取

得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不提供反担保且免于支付担保费用。 除上述为公司取得银行授信提供无偿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支付给孙雁军先

生任高管的薪酬外，孙雁军先生与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0元。

六、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2025年4月10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

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七、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系正常的融资担保行为，满足公司经营及融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对该事项已经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保荐人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3、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为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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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各类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本数，下同）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前

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循环使用。

3、特别风险提示：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仍可能出现因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导致

委托理财实际收益不及预期的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一）投资目的

为开展授信融资需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增

加公司的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投资期限内任

一时点的委托理财投资金额（含前述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不超过上述投资额度。

（三）投资方式

购买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各类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委托理财额度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在前述额度有效期内，额度可循环滚动使用。

（五）资金来源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公司拟进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闲置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六）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均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委托理财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仍可能出现因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导致委托理财的实际收

益不及预期的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收益风险，公司拟制定如下措施：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监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在公司审计部门核查的基础上，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必要，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建立台账对投资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的原则，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闲置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

响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的短期委托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 将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及其他相关规定与指南进行会计核算及列报。

五、中介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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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授权内容

1、发行股票的种类、数量和面值

向特定对象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末净资产20%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发行数量按照募集

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不超过发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30%。

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发行对象为符合监管部门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等不超过35名的特定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二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

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最终发行对象将根据申购报价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票所

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3、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发行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不超过发

行前公司股本总数的30%。

最终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根据询价结果由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4、限售期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属于《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其认购的

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对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发行对象所取得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

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5、募集资金金额与用途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的20%。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项目建设及补充流

动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应符合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同时，募集资金的使用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3）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6、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后，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7、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8、决议有效期

本项授权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内有效。

二、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本公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认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条件。 授权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证，并确认公司是否符合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条件；

（2）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办理本次发行的申报事宜，包括制作、修改、签署并申报相关文件及其他法律文件；

（3）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调整和实施本次发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募集资金金额、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他与本次发行方案相关的一切事宜，以及决定发行时机等；

（4）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股份限售等其他程序，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5）签署、修改、补充、完成、递交、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保荐及承销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与投资者签订

的认购协议、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等）；

（6）根据有关主管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7）聘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以及处理与此有关的其他事宜；

（8）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

宜；

（9）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10）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

证本次发行对公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司股东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施及政策，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11）在发行决议有效期内，若发行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按新政策对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发行事宜；在出现不可抗力或

其他足以使发行计划难以实施，或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之情形下，可酌情决定对发行计划进行调整、延迟实施或者撤销发行申请；

（12）办理与本次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宜。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均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授权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批准。

四、风险提示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项尚需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发行方案及实施将经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规定的时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并需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报备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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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所）

成立日期：1981年【工商登记：2011年12月22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2号赛特广场五层

首席合伙人：李惠琦

截至2024年末，致同所从业人员近六千人，其中合伙人239名，注册会计师1,359名，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400人。

致同2023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27.03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22.0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5.02亿元。 2023年年报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57家，主要行业包括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收费总额3.55亿元；致同所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致同所已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9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2023年末职业风险基金815.09万元。 致同所近三年已审结的与执业行为相关

的民事诉讼均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致同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0次、自律监管措施4次和纪律处分1次。 3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10次、自律监管措施4次和纪律处分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赵娟娟，2007年起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起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2年起在致同所执业，近三年签署6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7家新三板挂

牌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周义兰，201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年开始在致同所执业，近三年签署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家新

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黄志斌，199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1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9年起在致同所执业；近三年复核3家上市公司。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监督

管理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致同所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合伙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综合考虑业务规模、审计工作量等因素后与致同所协商确定。 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增减变动 原因说明

年报审计费用 150 130 15.38%

公司经营规模增长， 审计工作量相应增

加

内控审计费用 30 - - 2024年度增加内部控制审计

二、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致同所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以往对公司的审计工作中，恪守职责，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

规则，为维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持续性，同意继续聘请致同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

司续聘致同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

司2025年度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致同所协商确定相关的审计费用并签署相关协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5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致同所作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在开展审计工作过程中，能够勤勉尽责、诚实守信，认真履行其审计职责，按照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和道德规范，客观评价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续聘有

利于保证公司审计业务的连续性，同意续聘致同所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基本情况的说明；

5、深交所要求报备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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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授信融资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

授信融资业务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事项概述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将合法持有的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结构性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大额存单、理财产品、信用证、保

证金、商业承兑汇票等资产作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办理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 额度内可循环使用，质押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在上述质押额度内办理质押等相关手续，并在上述质押额度内签署一切与质押有关

的合同、协议、凭证等法律文件。

二、质押标的情况

1、质押物：公司及子公司合法持有的结构性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大额存单、理财产品、信用证、保证金、商业承兑汇票等资产。

2、质押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额度内可循环使用。

3、拟合作的金融机构：将根据公司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及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等因素选择确定。

4、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合法持有的结构性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大额存单、理财产品、信用证、保证金、商业承兑汇票等资产进行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办理贷

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用于对外支付货款，是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目前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质押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质押所需的质押物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2025年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结构性存款等资产质押开展授信融资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将合法持

有的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结构性存款、银行承兑汇票、大额存单、理财产品、信用证、保证金、商业承兑汇票等资产作质押，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办理

贷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额度内可循环使用，额度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12个月内。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2日

广东飞南资源利用股份有限公司


